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1-009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供热托管运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本次合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

未来年度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情况将根据后续合同履行的进度

及会计准则标准确认。 

3、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市场、法规政策、履约能力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

不可抗力等因素，从而影响最终执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热力”或“公司”）

于 2021 年 2 月 2 日与九台荣祥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荣祥”）、镇赉县

荣祥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赉荣祥”）签订了《集中供热项目锅炉房供热

系统经营权托管运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九台荣祥与镇赉荣祥将所辖区

域集中供热项目的锅炉房运行管理工作交由华通热力托管运营。供热托管运营模

式属于公司日常热力供应运营模式之一，合同中约定合作项目合计供暖面积约

1,149 万平方米，每供暖季每平方米供暖服务费 1.00 元，最终供暖服务费的收取

以每供暖季的实际供暖面积为准。承包期限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受托

经营事项为公司日常热力供应经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公司与九台荣祥、镇赉荣祥不存在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九台荣祥供热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九台荣祥供热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九台市新华大街 687 号  

法定代表人：褚月华 

注册资本：2,4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08 月 13 日 

经营范围：供热服务（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经营）管网建设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褚月华 1,900 79.17% 

刘英 300 12.50% 

刘晓莉 200 8.33% 

合计 2,400 100% 

实际控制人：褚月华 

2、镇赉县荣祥热力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镇赉县荣祥热力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吉林省镇赉县镇赉镇永安西路 603 号 

法定代表人：郭权山 

注册资本：1,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 年 08 月 06 日 

经营范围：集中供热、建材经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九台荣祥供热有限公司 1,000 66.67% 

单欣刚 500 33.33% 

合计 1,500 100% 

实际控制人：褚月华 

3、类似交易情况、与公司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未与九台荣祥、镇赉荣祥发生类似交易情况。九台荣祥、镇赉

荣祥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 

九台荣祥、镇赉荣祥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信誉情况良好。经查询，截至本

公告日，九台荣祥、镇赉荣祥及褚月华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综上，公司认为九

台荣祥、镇赉荣祥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九台荣祥供热有限公司 

乙方：镇赉县荣祥热力有限公司 

丙方：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一）合作意愿及事项 

1、甲、乙双方将上述项目的锅炉房运行管理工作交由丙方托管运营。 

2、丙方负责的运行管理工作包括：锅炉房内所有供热设施设备、供电设备

及住户户外热力管网的日常运行工作。项目的维护、维修、检测及保养等工作，

甲、乙双方可另行委托丙方工作人员完成，需另行支付丙方人工费用。 

3、丙方承包方式：供热托管运营服务。 

4、承包期限：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 

（二）甲方、乙方的权利和责任 

1、甲、乙双方提供给丙方的锅炉房设备资料、供热系统的全套图纸资料（复

印件）及与供暖运行相关的各种技术资料完全有效。 

2、甲、乙双方负责各方供暖费的收取。 

3、甲、乙双方同意将现状完好的锅炉房设备及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的水、

电、燃煤/燃气供应系统交由丙方管理运营。 

4、甲、乙双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按时向丙方支付供热托管运营服务费用及节

能奖励金。 

5、甲、乙双方负责本项目供暖运行的各项能源费用，锅炉检验费（内外检），

仪器仪表的检验费，锅炉、附属设备、管网维护、维修、检测及保养等产生的辅

料和配件等相关费用。 



  

6、甲、乙双方未经丙方允许不得对锅炉房设备、外网设施等进行私自操作；

甲、乙双方不得干涉丙方供暖运营工作。 

7、甲、乙双方在接到丙方发出的供暖系统等相关设施设备出现故障的通知

后，应及时进行维修处理。若收到通知后，因维修不及时而造成的损失由甲、乙

双方各自自行承担。 

（三）丙方的权利和责任 

1、丙方负责锅炉房内所有供热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工作，若接受甲、乙维

护、维修、检测及保养工作委托，应按委托要求如期完成，相关工作产生的全部

材料费及丙方的人工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2、丙方派驻甲、乙双方工作地的工作人员属于丙方员工，丙方应妥善处理

好与员工包括劳动关系在内的各种关系。 

3、丙方应确保供暖运行达到甲、乙双方要求标准且以不超过当地市政府规

定标准为限。 

4、丙方应按规定做好水质化验，确保炉水、补水符合国家及当地市属相关

标准，且丙方应接受甲、乙双方的水质抽验检查。  

5、供暖期间，如供暖系统等相关设施设备出现故障，丙方应及时通知甲、

乙双方进行维修。 

（四）费用及结算 

1、供暖服务费 

（1）合同履行期间供暖服务费为：每供暖季每平方米 1.00 元，甲、乙双方

本次与丙方合作项目合计供暖面积约 1,149 万平方米。其中，甲方供暖面积约 744

万平方米；乙方供暖面积约 405 万平方米。 

每供暖季实际供暖面积将在每供暖季结束后 10 日内，由甲、乙双方分别与

丙方进行确认。 

（2）供暖服务费的支付时间：各方应在供暖季开始后 30 天内向丙方支付

50%的服务费，其余 50%于供暖结束后 10 日内一次性支付。 

2、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根据甲、乙双方 2018-2019 年供暖季、2019-2020

年供暖季、2020-2021 年供暖季三个供暖季各方的平均运行成本，若丙方在保证

达到本合同约定的供热运行标准情况下，在本合同约定的托管运营期限内实现节



  

能运行，为甲、乙双方节省成本，甲、乙双方应对丙方进行相应的节能奖励。具

体节能奖励比例及奖励金支付方式待 2020-2021年供暖季结束且确定上述三个供

暖季的运行数据后，由各方另行签署协议确定。 

（五）不可抗力 

如遇有无法控制的事件或情况（如火灾、风灾、水灾、地震、爆炸、战争、

叛乱、暴动或瘟疫等），遭受事件的一方不能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应在 15 日

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各方可视具体情况决定继续履行合同、迟延履行合同

或者解除合同，因此造成的损失各自承担。 

（六）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需按时如数向丙方支付供暖服务费，如逾期支付，则甲、乙双方

每延迟一日应向丙方按照逾期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七）争议的解决方式 

各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有争议，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可向合同签订地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

联交易或关联人同业竞争。 

五、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供热托管运营模式属于公司日常热力供应运营模式之一，本次合同签订金额

较大，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供热服务市场，扩大供热服务经营规模，公司可

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符合公司的整体

战略布局，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合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经

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收入确认情况将根据后续合同履行的进度及会计准则

标准确认。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

履行上述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合同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收款的风险。 

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因市场、法规政策、履约能力等不可预见的或其它不可

抗力等因素，从而影响最终执行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集中供热项目锅炉房供热系统经营权托管运营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3 日 


